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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及致歉的公告 

公司股东占海港先生、熊信国先生、张小林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经自查，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现

股东占海港先生、熊信国先生以及张小林先生对其所持公司股票存在部分减持的

行为。经公司向上述股东人员查实，主要原因系股东个人误操作的行为，致使其

证券账户存在未提前 3个交易日预先披露相关减持计划即减持的情形。现将相关

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1、股东的持股情况说明 

2021 年 7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及部分董监高人

员持股方式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温州盛和正道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和正道”）因决定解散并进行清算，将其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6,855,505 股分别过户登记至盛和正道的全体

合伙人名下，占海港先生、熊信国先生、张小林先生作为盛和正道的合伙人之一，

当时分别取得公司股份 145,545股、145,545 股以及 72,773股，分别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 0.0780%、0.0780%以及 0.0390%；同时，全体合伙人承诺，将继续履行

盛和正道作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需遵守的各类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 

2、股东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成交金额 

（元） 

减持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张小林 2022年 3月 11日 12.37 773 9,562.01 0.0004% 

熊信国 2021年 11月 1日 15.05 2,000 30,100.00 0.0011% 

占海港 
2021年 7月 13日 20.80 1,000 20,800.00 0.0005% 

2021年 7月 22日 19.25 1,000 19,250.00 0.0005% 



 

2021年 7月 27日 18.849 2,800 52,777.20 0.0015% 

2021年 7月 30日 18.00 10,000 180,000.00 0.0054% 

2021年 8月 2日 17.92 16,000 286,720.00 0.0086% 

合计  33,573  599,209.21 0.0180% 

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小林 72,773 0.0390% 773 0.0004% 72,000 0.0386% 

熊信国 145,545 0.0780% 2,000 0.0011%  143,545  0.0770% 

占海港 145,545 0.0780% 30,800 0.0165% 114,745 0.0615% 

股东占海港先生、熊信国先生、张小林先生的前述减持行为未预先披露相关

减持计划，违反盛和正道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公开

承诺：“直接、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前的公司股份在承诺的锁定期满后减持

的，将提前 3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以及“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本合伙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前的公

司股份，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25%，且减持价格

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之日公司

发生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

整” 。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公司在发现上述股东减持行为后立即向股东本人进行查实。由于占海港先

生、熊信国先生、张小林先生对减持承诺理解的偏差导致误操作，使得减持股份

未能提前 3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履行相应披露义务；同时股东占海港先

生、熊信国先生的减持价格低于公司上市的发行价，违反了相关承诺。经公司与

上述股东充分沟通后，占海港先生、熊信国先生、张小林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此次

事项的严重性，将认真吸取教训，严格遵守相关减持的公开承诺，加深对法律法

规的学习理解，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并就本次行为对公司及广大投资者造



 

成的不良影响表示诚挚的歉意。 

同时，公司将以此为戒，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盛和正道

全体合伙人等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严格履行自身义务，

审慎操作，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